
优特钢保护渣技术协议要求
一、主要技术要求

铸坯断面或钢种为三连铸Φ300mm、四连铸Φ600mm和370mm×480mm、二连铸180mm×180mm的Q195和10B21；
乙方负责根据甲方提供的连铸机类型及相关参数等，结合甲方提供的产品大纲、断面形状及尺寸、拉速等，分类设计能满足甲方品种和质量要求的预熔型结晶器保护渣；

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各类保护渣的组成和相关理化性能指标，如碱度、熔化温度、熔速、粘度、表面张力、堆比重等；并向甲方提供各类保护渣的具体使用方法，适用钢种、断面、拉速范围及吨钢用量等；

甲方有义务对乙方提供的各大类保护渣的组成、配比严格保密。

二、质量要求

保护渣要求中空预熔颗粒；
水分：＜0.5%；无结团、结块现象；

粒度：粒度尽量细小、均匀，且粒度为0.15～0.30mm的比例≥95%，允许有比例不超过5%的粒度为0.30～0.35mm的大颗粒存在，但不允许有粒度超过0.35mm的颗粒；

乙方提供的保护渣必须有良好的绝热保温、隔绝空气、吸附钢液中夹杂物、凝固坯壳的润滑及传热性能；铺展性良好，能迅速形成液渣层，能保持稳定、合理的“三层渣”结构。保护渣加入结晶器钢液面后渣子表面应呈灰色，不得出现明显的渣圈；

乙方提供的保护渣要有较强的通用性，即同一类保护渣适应多钢种或相近钢种；

甲方按乙方提供的使用方法，在生产中使用乙方提供的合格保护渣，不得出现明显的与保护渣质量密切相关的质量缺陷，如铸坯表面纵裂、夹渣、凹坑、渣沟等表面缺陷。

三、供货及售后服务

采用分类，吨包包装，每个吨包袋内分小袋包装，每袋装入量必须均匀、稳定；

原则上包装袋采用4层包装，吨袋包装外层为编织袋，内层为塑料袋，运输及储存过程中做到干燥防潮；小袋包装外层为牛皮纸，内层为塑料袋；若乙方能保证干燥防潮，可按乙方包装要求供货；
产品吨袋外包装及小袋包装上应清晰标明保护渣类别、生产厂家、重量、生产日期、批号；不同类别保护渣必须有醒目的色标，以利分类管理和使用；

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时间、品种和数量，及时、保质保量供货；

乙方在向甲方供货的同时，随货附本次供货的纸质版质保书；

乙方必须确保在装运保护渣的过程中包装袋完好；做好防雨、防潮措施；

7. 如甲方在保护渣使用过程中出现同类型批量质量问题，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乙方必须及时派技术人员赴甲方现场进行技术支持。


